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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格《这样的协议，到底该不该签》追踪：

老式小区供热设施改造该谁负责？供热公司回应居民质疑———

室内管道改造，房主需自掏腰包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见习记者 李婵娟

暖气片能否自己改造

读者刘先生咨询：前年小

区暖气改造，他家没改造，今

年想通暖，咨询500说必须500

给改造，不允许私自改造，而

且暖气片需用500规定的规

格，请问500的做法对吗？

记者咨询烟台市供热燃

气管理处得知，根据《烟台市

城市集中供热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规定，用户不得“擅自

改造、拆卸用热设施”。鉴于分

户控制系统室内改造对单元

其他用户用热质量影响不大，

经供热单位同意，用户可以自

己组织室内供热系统施工安

装，但需严格按照供热企业提

供的图纸、参数等进行设计安

装，并经供热企业验收，签订

协议、办理并网手续后方可并

网运行。

改装地暖

该不该加收费用

读者王先生咨询：家住莱

山区，前几天到供热公司交费

时，被告知因私自将家中暖气

片改成地暖，需与供热公司签

订一份补充协议，并额外缴纳

20%的热费。咨询一下，这样收

费是否合理？

记者咨询烟台市供热燃

气管理处得知，根据相关规

定，用户是不允许私自改装供

热设施的。有些供热企业对部

分私改供暖设施的用户进行

协议加收热费，是企业与用户

间达成的一种合约关系。

供热比例不达标应该加钱

读者宋先生咨询：家住万

光府前花园，今年楼上供热户

数不到50%，供热企业要加收

20%的费用。想问一下，这样

做是否合理？为什么要加收？

记者咨询烟台清泉供热公

司得知，根据规定，单元楼交费

率达不到50%和70%的，供热企

业仍然给予正常供热，用户需

要承担额外热费，但供热企业

不保证室内温度达标。协议供

热是建立在供用热双方自愿协

商基础之上的，达成一致的就

供热，达不成一致就不供。

本报记者 崔岩

管网已老化 改造是为提高供暖效果
10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了负

责市府小区供热的烟台市500供

热公司，采访了公司相关负责人

郑利坤。

“包括市府小区在内的老式小

区，供热设施大多建于20世纪八十

年代，早就过了使用年限。”郑利坤

告诉记者，供暖设备的使用年限一

般为20年，超过使用年限后，极易发

生流水不畅或是管道、阀门、暖气片

爆裂的现象。“以往的供暖管道采用

的是上供下回系统，对底层用户来

说，室内的供热效果不是很理想。虽

然供热公司每年都围绕室温的提高

来做很大努力，但这些老小区的供

暖效果还是越来越差。”

郑利坤表示，为提高供暖质

量，从去年供暖季结束一直到今

年9月份，公司已经投资对小区外

部管网进行了改造更新。“但由于

业主室内管道已经老化，供热公

司也不敢对管道进行加压，因为

加压可能导致老化管道爆裂，进

而影响一大片小区的供暖。”

供热公司提出三套管网改造方案
随后，对如何更换老小区的现

有供暖设施，郑利坤提出三种方案。

郑利坤告诉记者，这三种方

式的改造费用分别是50元/平方

米、80元/平方米和90元/平方米。

“第一种方式，业主可以选择

只更换供热设施最薄弱的环节：

供暖管道；第二种方式比较常见，

供暖管道和暖气片一并更换，第

三种方式则是针对今后将要实行

一户一表供暖的小区，业主还可

安装温控阀。”

据了解，烟台市500供热公司

给市府小区居民出具的，就是较为

便宜的第一种改造方式。而市府小

区居民之所以不愿对室内管网进

行改造，是因为市府小区已被列入

拆迁规划，居民担心，这次交了数

千元改造费，几年后小区一旦拆

迁，这些费用就会“打水漂”。

外网供热公司负责 室内改造用户自掏腰包
郑利坤告诉记者，根据《烟台

市供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外部

管网的改造费用由供热公司负

责。“这一部分的改造我们已经完

成，目前就是小区室内管道改造

遇到了问题。”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供热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供热设施的

更新、改造、维修和养护，由产权人

负责。用户可以委托供热企业对其

所有的供热设施进行更新、改造、维

修和养护。这意味着，老小区的室内

供暖设施改造费用，应由房屋产权

人自行承担。

郑利坤告诉记者，由于管

网老化，供暖时很容易出现室

温不高、管道爆裂的现象，而因

此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都

要由供热公司承担，但多数居

民不愿掏钱改造。“所以，我们

拟出那个协议也是出于无奈，

目的主要是想让居民知道，如

果不改造管道，可能会出现一

些问题。”

顶楼私改暖气 楼下供暖不畅
供热部门表示无权制止，律师称可通过法律途经解决

本报11月10日讯(见习记者

何泉峰) 这几天，家住支农里

小区的李女士遇到一件烦心事，

去年顶楼住户私改暖气设施，导

致她家供暖不畅，室内冰凉不说，

管道还渗水，担心今年还是这个

样。10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

查，供热部门表示无权制止私改

暖气行为。

10日上午 10点，记者在支

农里小区门口见到了李女士。

李女士告诉记者，去年冬天感

觉暖气片温度不对劲后，她找

负责小区供暖的烟台市热力公

司反映情况。工作人员排查后

发现，原来是顶楼住户私自改

造暖气设施，造成上下楼层暖

气热量循环受堵。“去年我找过

热力公司，希望他们想想办法。

但热力公司表示没有办法，不

能强制拆除。”

下午2点，记者来到烟台市

热力公司。热力公司丛主任告

诉记者，李女士所住楼房的暖

气系统是上供下回形式。由于

顶楼私自改造暖气设施，暖气

从上往下循环时，回流受堵就

会导致无法正常供暖。“当时李

女士希望公司出面让顶楼住户

还原暖气结构，但是公司只能

规定住户私自改造暖气后，自

行承担带来的室内温度不达

标、暖气管道漏水等后果，没有

权利阻止用户私自改造暖气设

施，更没有权利强制私改完的

用户再还原暖气结构。”

随后，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山

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的潘作

城。潘作城表示，李女士和顶楼

住户的矛盾属于相邻权纠纷，

顶楼住户的行为侵犯了楼下住

户的利益，李女士可通过法律

途经让其还原暖气结构并赔偿

相应损失。

为何改造？

如何改造？

费用谁掏？

9日，本报报道了《这样的协议，到底该不
该签》一事。10日，记者进行追踪采访，对居民

提出的供暖管道是否有必要进行改造的质

疑，500供热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释，并
提出三种改造方案。另据记者了解，根据相关

规定，居民室内供热管道的改造费用应由房
屋产权人承担。

很多老化的供暖管道里面已经锈迹斑斑。


